
 

 

 

 

 

粤卫办函〔2016〕479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委）: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年国家监督抽检计

划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6〕121 号）和《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6年全省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粤卫办函〔2016〕

112 号），我省于 5-7 月组织开展了对全省游泳场所的监督、监测工

作,现将结果通报如下： 

    一、全省游泳池水质抽检情况 

全省共完成游泳场所水质监测单位 2758 个（学校游泳场所 136

个，其他游泳场所 2622个），其中，合格单位数 2333 个(学校游泳场

所 122 个，其他游泳场所 2211 个），合格率为 84.6%（其中学校游泳

场所合格率为 89.7%，其他游泳场所合格率为 84.3%）。 

本次抽检按照统一要求实施，各项指标的合格情况是：细菌总

数检测份数 6702份，合格 6508份，合格率 97.1%；大肠菌群检测

份数 6708 份，合格 6633份，合格率 98.9%；尿素检测份数 66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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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6436 份，合格率 97.5%；浑浊度检测份数 6693 份，合格 6689

份，合格率 99.9%；游泳池水余氯检测份数 6497份，合格 6101 份，

合格率 93.9%；pH值检测份数 6702份，合格 6597 份，合格率 98.4%;

浸脚池余氯检测份数 2554 份，合格 2441份，合格率 95.6%。 

二、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一）全省共对 2798 个游泳场所进行了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合格单位数 2349 个，合格率 84.0%。其中，设立卫生

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的游泳场所 2746 个；按规

定建立完整的卫生管理档案的游泳场所 2631个，从业人员均取得有

效健康合格证明的游泳场所 2707个；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

识的游泳场所 2689 个；按规定对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

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游泳场所 2475 个；按规定公

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报告的游泳场所2627个。 

（二）检查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单位 110 个，按规定建立完整的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的游泳场所 107个，合格率为 97.3%；

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检测或卫生学价的游泳场所

107 个；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的游泳场所 109

个。 

各地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了监督意见书，其中责

令限期整改单位 449 个，立案 53个，罚款金额 48399 元。各地在实

施处罚的同时，及时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布监督监测结果。 

三、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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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泳池水水质不合格情况仍然存在。近年来，在各级政

府重视下，全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每年开展游泳场

所专项整治，全省泳池水质合格率不断提高，今年总体状况良好，

合格率较高，但仍然存在余氯和尿素不合格、细菌超标等问题。主

要原因是经营单位硬件设施不完善，如未配置循环净化给水系统或

系统老化损坏不能正常运转，未安装自动加药装置或自动投加装置

不能正常使用，造成消毒效果不理想；另外，出于运行成本的考虑，

仍有部分游泳场所采用人工吸污及人工投加消毒药的方式，吸污周

期及药物的投加时间、投加量、加药的位置范围随意性较大，并未

根据水质情况及时调整，造成余氯含量偏高或偏低。部分游泳场所

为了节省成本，未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新水补充措施，造成尿素超标。     

（二）部分游泳场所经营单位卫生管理措施不落实。检查中发

现部分游泳场所强制性淋浴和浸脚消毒措施没有强制执行，形同虚

设，个别游泳场所甚至已拆除强制性淋浴设施。部分游泳场所开放

期间未定时对水质 PH值、余氯等指标进行自检。 

    （三）部分场所自身卫生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部分游泳场所卫

生管理档案不齐全，如无泳池水投药记录和水质检测记录；采购消

毒药物未索取相关的卫生许可证件；没有建立健全公共场所健康危

害事故应急预案和报告制度，给游泳场所健康危害事故处置工作埋

下隐患。                  

    四、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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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委将继续加大对游泳场所的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及

时公布抽检结果。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监督机构要总结前期工

作经验，查找问题的症结，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对抽检不合格的游

泳场所进行追踪抽检，督促不合格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对于拒不整

改或逾期不改的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二）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监督机构要督促游泳场所经营

单位加强自身管理，将各项卫生制度落到实处。同时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要加强指导和培训，不断提高游泳场所经营单位的卫生

管理水平。 

（三）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监督机构要通过新闻媒体等渠

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规范和卫生安全知识的宣传，提高群众的卫生

意识；及时公布游泳场所量化分级信誉度等级，引导游泳场所自律

管理。加大对违法经营和抽检不合格单位公告力度，逐步形成“行政

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 

 

附件：广东省 2016 年游泳场所监督抽检信息汇总表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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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游泳 

场所 

类型 

抽检 

单位

数 

合格 

单位

数 

责令限

期整改

单位数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 尿素 浑浊度 
泳池水 

游离性余氯 
pH 浸脚池水余氯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 

份数 

合格 

份数 

抽检份

数 

合格 

份数 

学校游

泳场所 
136 122 14 352 346 352 351 352 347 352 352 346 337 352 352 150 148 

其他游

泳场所 
2622 2211 411 6350 6162 6356 6282 6248 6089 6341 6337 6151 5764 6350 6245 2404 2293 

合计 2758 2333 425 6702 6508 6708 6633 6600 6436 6693 6689 6497 6101 6702 6597 2554 2441 

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注:1.⑴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⑵按规定建立完整的卫生管理档案 ; ⑶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⑷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

识; ⑸按规定对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 ⑹是否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报告; ⑺按规

定建立完整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⑻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⑼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⑽生活美容院未违

规从事医疗美容服务；⑾按规定落实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 

   2.检查内容单项全部合格的判定为合格单位，有一项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单位 

 

单位类别 
检查 

单位数 

检查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单位数 

各项检查内容分别符合要求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责令限 

期整改 

单位数 

立

案

数 

罚款 

金额 

（元）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⑼ ⑽ ⑾ 

游泳场所 2798 
     110 

2746 2631 2707 2689 2475 2627 107 107 109 
— — 

2349 449 53 4839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校对：综合监督处  邹远闻                         （共印 10份） 


